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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简介

（1）项目情况

东莞市黄江镇江南加油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江南加油站”或“该加油站”）位于东莞市黄江镇 138 工业区，该加油站于 2005 年 10 月 12 日经东莞市工商行

政管理局批准由“东莞市黄江镇江南加油站”经名称变更而成立，属有限责任公司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1900781186396Q4。

江南加油站于 2014 年 11 月 10 日取得东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颁发的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》，证书编号：粤东安经 [2014]000261 号，许可经营范围：

汽油（备注：三级加油站，其中汽油罐 22.5m3×3 个，柴油罐 22.5m3×1 个）,有效期至 2017 年 11 月 9 日。

根据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第 55 号令）第十八条“经营许可证的有效期为 3年。有效期满后，企业需要继续从事危

险化学品经营活动的，应当在经营许可证有效期满 3 个月前，向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发证机关提出经营许可证的延期申请，并提交延期申请书及本办法第九条规定

的申请文件、资料。”的要求，江南加油站应进行安全评价，因此，受东莞市黄江镇江南加油站有限公司的委托，广东劳安职业安全事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劳安

公司”）对江南加油站经营成品油的现状进行安全评价。

（2）项目评价结论

东莞市黄江镇江南加油站有限公司安全现状符合安全要求，其经营条件符合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第 55 号令）的要

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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